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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在這場 Covid-19 的世紀之疫中，臺灣雖然未如許多國家一般正式宣告

緊急狀態，但實際上採取的許多防疫措施仍然相當程度上偏離了常態的法治

運作。學界對於這樣的現象雖然已有豐富的討論，但從緊急狀態的理論觀點

所進行的深入反思仍較為欠缺。本文因此試圖探討當代主要的幾種緊急狀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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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論模式，並嘗試綜整建構出一個新的理論架構，期能作為後續防疫以及其

他緊急法制修訂的理論參考。 

本文首先回顧二戰前後以 Carl Schmitt 的獨裁─主權理論和 Clinton 

Rossiter的「憲政獨裁」為代表的緊急狀態理論。接著梳理九一一之後英美

憲政理論回應反恐緊急狀態的三種主要取徑，分別以 Bruce Ackerman的「緊

急憲法」、Oren Gross的「法外措施模式」以及 David Dyzenhaus的「法治

模式」為代表。而在對於這三種理論進行進一步的批判性分析和比較後，本

文嘗試提出一種新的「競合模式」。該模式以實質動態的合憲性判斷、緊急

法制的分段接合、權力分立的創新調控、以及常態／緊急狀態的明確區分作

為基本原則，嘗試在現行憲法的緊急命令之側勾勒出另一種更符合憲政精神

的緊急法制藍圖。這個新模式將逐一回應以下關鍵問題：緊急措施是否皆須

合憲、合憲性標準可否調降、調降是否須設界限、可否立法概括授權、總統

緊急命令以外的制度選擇、國會與法院的監督機能、例外狀態常態化的挑戰

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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